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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13年度里鄰守望相助監視器暨感應式燈具補助作業

計畫 

壹、 計畫緣起及目標： 

     本市為有效延伸犯罪偵防觸角，遏阻治安破口，強化友善治安環境，

進而預防亂丟垃圾降低髒亂事件，營造乾淨家園環境，建立強而綿密的治

安及環境區域聯防包圍網；爰推出補助里鄰裝設監視器及感應式燈具，期

結合里鄰守望相助、環保稽查及輔助治安，落實友善安全及乾淨的生活環

境。 

貳、 辦理期程：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1月15日止或本計畫補助名額額滿

為止。 

參、 申請程序及補助項目 

一、申請資格：本市居民(不限設籍本市)。 

二、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監視器每具最高補助新臺幣3,500元(含材料及施工費用)。 

(二)感應式燈具每具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元(含材料及施工費用)。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向各區公所提出申請，所需書表資料請自行至各區公所網頁

下載或逕洽區公所民政課。 

(二)區公所受理申請案件後，應辦理會勘及做成紀錄，並將審查結果通知

申請人，經核定通知後由申請人自行購置或委請廠商裝設(監視器、

感應燈安裝及運作所需之電力、網路等事項由申請人自備)。 

(三)申請人完成安裝後，檢據發票或收據、監視器畫面截圖、切結書及同

意書、匯款帳戶影本等資料，送區公所辦理核銷，經里幹事至現場

拍攝完工照片及確認無誤後，區公所將撥款至申請人帳戶。 

(四)112年度已申請，並經區公所核准同意補助尚未完成核銷之案件，可

優先適用本計畫，免再行送件申請及辦理會勘。 

四、注意事項： 

1. 監視器鏡頭須拍攝戶外公共區域，不得拍攝屋內空間及侵犯他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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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感應式燈具需照明巷道或公共空間。 

2. 本補助作業計畫由區公所依治安、交通或環境維護等因素，決定補

助案件之優先順序、申請項目及數量。 

3. 依行政院秘書長109年12月18日院臺護長字第1090201804A號函所

示，公務機關禁止使用及採購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

及服務），本計畫比照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疑問請逕洽區公所承辦

人員。 

表一、補助項目及金額表 

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1月15日止或補助名額額滿為止 

補助項目 監視器 感應式燈具 

補助金額 
每具最高補助3,500元 
(含材料及施工費用) 

每具最高補助3,000元 
(含材料及施工費用) 

肆、 受補助者配合事項 

一、 里鄰轄區之商店、住戶如遇有各類刑案、火警、亂丟垃圾、製造髒

亂或交通事故等，里長及警方需調閱影像時，受補助者應準用「基

隆市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辦法」暨「基隆市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

設置暨資料應用要點」及相關法律規定提供必要之影像。 

二、 受補助者負保管責任且不得擅自改變鏡頭拍攝角度、方向或另作個

人用途。 

三、 為確保監視器具有一定清晰度，監視器產品至少具1080P及200萬畫

素或以上監視鏡頭之規格。 

四、 為配合行政院資安政策，請申請人避免購置中國廠牌之監視器。 

五、 產品需有保固期限1年以上之保固。 

六、 區公所或里辦公處得派人不定期抽查監視器是否正常運作或有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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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 

伍、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透過里鄰長協力合作，經由相關權責單位共同決議，期經由最貼近第

一線為民服務的里鄰長提供監視器之安裝設置地點，大幅提升里鄰住戶守

望相助觀念，確保社區居家安全及強化環境稽查外，並可減輕警察局全面

更新建構數位化監視系統過渡期間之治安負擔及減輕環保人員實際稽查違

規案件之負擔，對於里鄰及社區住戶防範治安、交通事故，環境稽查及輔

助各類刑案蒐證等效能之提升皆有實質助益。 
二、計畫影響 
    提升本市居民居住安全感，兼具推展維護乾淨家園，有效營造社區

友善治安工作及友善家園環境理念，冀望一起協助將基隆市營造一個安

全、乾淨及最有愛的友善城市環境。 
 

 

 

 

 

 

 

 

 

 

 

 



4  

申請及核銷流程圖 

申請人向區公所民政

課提出申請 

區公所邀集里長、裝設地點

所有權人及警察分局辦理現

場會勘及審核 

申請人自行採購安裝

或委由專業廠商施作 

審核通過並

接獲通知 

完工後 

申請人提供以下文件送區

公所辦理核銷程序： 

1.監視器拍攝畫面截圖。 

2.切結書1份。 

3.發票或收據。 

4.匯款帳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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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13年度里鄰守望相助監視器及感應式

燈具補助作業計畫申請書 

 

壹、基本資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地址： 

 

貳、申請補助項目 

□監視器       具，廠牌：            ，型號：             

□感應式燈具    具 

參、申請須知 

1. 監視器鏡頭須拍攝戶外公共區域，不得拍攝屋內空間及侵犯他

人隱私，感應式燈具需照明里鄰巷道或公共空間。 

2. 本補助作業計畫由區公所依治安、交通或環境維護等因素，決

定補助案件之優先順序、申請項目及數量。 

3. 依行政院秘書長109年12月18日院臺護長字第1090201804A 號函

所示，公務機關禁止使用及採購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含軟

體、硬體及服務），本計畫比照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疑問請逕

洽區公所承辦人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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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13年度里鄰守望相助監視器/感應式燈具補助案 

裝設地點會勘紀錄 

一、會勘事項：為確認監視器/感應式燈具裝設地點是否符合補助規

定，辦理現場會勘。 

二、時  間：113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三、地  點：  

四、主 持 人：                   記錄：  

五、出(列)席人員: 

    區公所: 

     

    里辦公處: 

 

    警察分局: 

 

    申請人: 

 

六、會勘結論： 

  項目 

編號 
裝設地點 拍攝角度 決議 備註 

1   
同意裝設 

不符規定 
 

2   
同意裝設 

不符規定 
 

3   
同意裝設 

不符規定 
 

附件2 



 

 

         基隆市     區113年度里鄰守望相助監視器成果照           113年    月    日  製

  項目    
編號 

申請人姓名及

電話 
設置地點 監視器拍攝畫面截圖 

監視器廠牌

及型號 

1 

王OO 

基隆市OO區OO路

OO巷OO號 
  

09XXXXXXXX 

2     

3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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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13年度里鄰守望相助監視器及感應燈具補助作業 

切 結 書 

一、申請人須自行負責監視器或感應式燈具保管維護及電費，

並不得擅自改變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方向或另作個人用

途。 

二、為維護治安或公務使用之必要，申請人須配合基隆市政

府相關權責機關單位提供必要之影像資料，不得拒絕。 

四、區公所得定期或隨時檢查監視器運作及影像保存情形，

申請人不得拒絕。 

五、如有虛設或不法之情事，除應繳回該補助經費外，並依

法究辦。 

 
此致    基隆市政府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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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及使用電源同意書 

為維護治安或公務使用之必要，本戶同意於

基隆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門牌號碼房屋壁面裝設

監視器/感應燈具，並自行負擔電費，特立此書以

示同意證明。 

立  書  人：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華民國113年  月  日 
 

附件5 


